附件3
采购需求
说明：
1、供应商须根据货物需求清单及参数要求、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提供对应的响应偏离表。
2、本章中带▲号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投标时必须满足。

	一、▲货物需求清单及参数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参考品牌
	数量单位
	项目要求及货物参数需求

	1
	车牌识别一体机
	卡顺、来吉、熵基
	2 台
	1.内置500万高清镜头识别相机，识别率≥99.8%；
2.无需下载APP可直接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
3.安装使用简便快捷；
4.2行4字红绿显示屏，显示屏显示内容可自定义，可显示欢迎用语、车牌号码、停车时间、收费金额等信息，显示尺寸：150*300MM；
5.支持视频流和触发识别，根据每个安装现场环境自由切换；
6.全系列车牌识别（蓝牌、黄牌、警牌、新武警、新军牌、阴阳光车牌、单双层车牌、新能源车牌、港澳进出大陆车牌）；
7.智能补光，自动开启关闭无需人为设置；
8.采用国际顶尖半导体TI最高性能多核平台，性能可靠、稳定；
9.补光灯采用12粒高亮度LED灯珠，自动光控，补光灯角度可根据现场安装环境进行多角度调节；
[bookmark: _GoBack]10.设备通过冲击试验、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抗电强度的第三方检验检测，供货时可提供检验报告原件备查；
11.工作温度：-40℃~80℃，通讯方式：TCP/IP，外观尺寸：1400*245*120MM。

	2
	自动道闸
	卡顺、来吉、熵基
	2 台
	1.标配遥控器，一体化机芯，伸缩直杆
2.适配杆长：≤6米直杆
3.箱体尺寸：330*252*980MM
4.起落速度：1.5S~6S
5.遥控距离：≤40m
6.电机功率：无刷100~120W
7.工作电压:AC220V士10%
8.使用环境温度：-35℃C~85℃
9.防护等级：IP44
10.可接红绿灯指示
11.可外接防砸地感
12.控制板可配刷卡系统和车牌识别系统

	3
	数据显示设备
	卡顺、来吉、熵基
	1套
	1.户外电子显示设备，IP67防水；
2.输入电源：220V输入；
3.立柱高1200mm；
4.屏幕尺寸：400mm*680mm(4块模组)
5. 三安芯片，分辨率32*16点，模组功率13W；
6. 通讯接口：RS485；
7.最佳视距：5-30米；
8.安装：立柱底部安装膨胀螺丝即可，屏和立柱可以分离，维护方便。

	4
	雷达
	卡顺、来吉、熵基
	2个
	1.工作频率： 77-81GHz 
2.工作电压： 9-36V DC 
3.刷新频率：<50ms 
4.距离精度：0.05米 
5.距离分辨率：0.05米 
6.车道宽度：0.2-8米(可设定) 
7.防砸区域：横向±0.5-1米(可设定) 
8.区分跟车距离： 0.6米 
9.检测目标：机动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 
10.水平视角：120度 
11.垂直视角：30度 
12.工作温度：-40至+85度 
13.外形尺寸：105x83x22(mm) 
14.防水等级：IP67 
15.在线调试：串口(485)

	5
	系统管理软件（含云平台服务费用）
	卡顺、来吉、熵基
	1套
	1.支持与原平台无缝对接，支持业主平台统一管理，客户/服务式的接口完成与与其他系统的集成；
2.支持电子优惠券功能：扫动态码优惠、扫静态码优惠、扫码一次多次进出免费、优惠券叠加、场中场收费功能等；
3.支持图形化的决策分析；                                                           
4.实现分级分权的管理；
5.具有车牌倾斜校正功能，具有模糊车牌、带框车牌、阴影车牌的修正识别功能，具有重识别功能，支持多次识别功能；
6.具有双摄像机立体识别功能，同时支持全景摄像机；
7.支持在网络连接失效的情况下，硬识别模式下可将抓拍图片存储至SD卡中，并自动识别有效车牌合法后 自动开闸，支持脱机语音及显示功能；                                              
8.软件识别出车牌后，应依据软件内的设置，判断车辆是否放行。对不予放行的车辆，还应通过显示屏及语音作出相应提示。可软件手工控制外接道闸的开、关动作；
9.收费方式：支持折扣收费，优惠券收费，支持手机APP收费、中央收费、云服务、云支付、翼支付、微信、移动支付；
10.进出口信息记录：包含车牌号码、进出时间、收费金额等；
11.支持软件操作信息查询，所有操作记录实时查询；
12.具有详尽的系统操作日志和系统报警监控日志；
13.语音及显示：收费金额显示，固定车辆有效期显示、语音播报；                            
14.采用动态菜单模块管理及交互式提示管理模式，操作简便易懂；
15.支持数据自动备份、恢复及转移机制，以满足大容量数据对系统性能造成影响；
16.支持数据导入及导出，提供多种格式应用；
17.软件自带车位统计功能，可以显示总的车位数和剩余车位数。

	6
	配件
	
	1套
	包含道闸系统安装所需的交换机、网络线、控制线、电源线、线管辅材、安全岛等

	7
	开挖水泥槽及恢复
	
	1项
	布线开挖水泥路面，及路面恢复

	8
	安装调试
	
	1项
	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二、▲商务需求

	交货期限及地点
	质保期：设备质保期≥1年，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
交货地点：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一次性支付：本采购文件项下全部货物经最终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运输、安装及维护
	供应商负责设备运输至指定安装地点，需完成设备的现场安装、系统调试工作，确保设备达到本项目技术指标及正常运行标准，并提供设备售后维护服务（含故障维修、定期巡检、技术支持等）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充分了解采购人需求，在报价文件中提供项目现场设备效果图。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需满足招标参数要求，在签订合同前，供应商需提供中标货物样品，经双方共同检测，如发现中标货物与采购需求参数不符的，按虚假竞标处理，并将供应商列入黑名单和对其进行网上通报处理。
3.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恶意低价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或者所供货物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保留因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追究供应商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4.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价、运输费（含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税费、培训费、产品检测费、产品质保期内维护费等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货物或服务，投标人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投标人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人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总报价中。
售后服务要求：
1、交货前，成交供应商应对货物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
2.供应商应提供服务期内24小时上门售后服务承诺。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技术支持：
（1）远程技术支持：乙方应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持队伍和完善的服务支持网络，提供 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及时响应甲方的技术服务支持需求，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甲方在货物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2）现场技术支持：对于通过电话、邮件等远程技术支持不能解决的问题，乙方应在 24 小时内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内维修完毕；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并于到达现场 24小时之内排除故障。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修复的或同一货物经2次维修后仍不能稳定、可靠运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更换。返修或更换后的部件保修期应重新计算。
（3）技术升级支持：乙方应提供货物所配置软件的终身免费维护和升级服务，保证货物正常运行，且不影响甲方其它运行环境。
验收：
1、到货验收：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依据本合同及报价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如发生所供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甲方有权退货或要求乙方进行更换、补齐，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乙方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要求后 10日内予以补救，所产生的费用及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2、安装调试：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时间内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安装调试所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由乙方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乙方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最终验收：货物经安装调试完成且符合技术要求后，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的，乙方应当在10日内采取措施消除缺陷后重新申请终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4、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违约责任：
（一）一般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延迟付款额 3 ‰的违约金，违约金最高不能超过合同金额的1%。
3、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二）其他违约责任
1、本合同项下货物在交货、安装调试、验收及质保期等任何阶段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并选择下列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1）由乙方采取措施消除设备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消除缺陷，甲方有权自行消除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10日内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用新的技术资料替换有错误的技术资料或补供遗漏的设备或技术资料等，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4）退货，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交货总额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7个自然日不能交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20 %的违约金。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报价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值 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5、乙方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保修义务的，每发生一次应向甲方支付 500元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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